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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許多人反對剝削。但實務上卻自相矛盾。只同情眼前的人，抱怨其他人。農

產銷售是 明顯的例子。 

    傳統的農產銷售，農民將產品賣給收購商。收購商賣給大批發商，大批發商

賣給小批發商，小批發商賣給小店或小攤販，小店或小攤販再賣給消費者。層層

轉手，每一手都必須維生，也都必須賺錢。當討論農民收入偏低，或消費者付錢

太多時，許多人譴責所謂中間剝削。希望消除中間剝削。 

    當大連鎖店來臨時，直接向生產者採購，直接銷售給消費者，消除了中間許

多環節，降低了成本，因此也降低了零售價格。連鎖店受益，消費者受益。這不

就是消除中間剝削嗎？但小店小攤無力競爭，紛紛倒閉。同一批善心人又出而譴

責連鎖店傷害小店，忘記了他們一直在譴責中間剝削。如果小店主與攤販值得同

情，小中間商為什麼不值得同情？他們不同樣是人，同樣要努力養家嗎？消除中

間轉手，他們的生計誰來補償？另一方面，連鎖店確實降低了零售價格而使消費

者受益，為何被譴責？能說得出口的理由是，連鎖店雖然消除許多中間剝削而使

消費者受益，但本身是商業，只要賺錢，就算剝削。 

    替代之道，是由生產者自組產銷合作社，由生產者直接賣給消費者，不僅消

除中間剝削，而且消除了商人獲利。利益完全歸於生產者與消費者，聽起來很完

美。但眾多生產者不可能有時間精力經常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經營。於是合作社不

可避免必須委託選舉出來的理監事負責經營決策，並雇用專業員工來擔任日常營

運。一旦選舉掌權的理監事與雇用專業員工，不可避免的後果是理監事與專業員

工變成另一個利益團體，爭取自己的待遇、職業保障，而與合作社一般會員的利

益競爭，甚至對抗。理監事與專業員工待遇來自會員。理監事與員工待遇愈高，

意指會員負擔愈重，這與中間商對抗生產者利益並無根本不同。 

更有甚者，理監事與專業經理人甚至發展出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利益。在政治



不夠清明的國家，這些人經常成為地方政治權力結構的一部份，甚至黑金的一部

份。 

    另一方面，即使不涉私利，為了合作社的永續經營，合作社也必須採納 基

本的商業法則以確保本身的生存。這意指經常不能完全兼顧個別會員的利益。例

如，如果會員不聽從生產計畫，追求一時利益而生產過剩，價格崩盤，合作社如

果無限制高價收購而無法銷售出去，勢必使合作社虧損。例子一開，難以停止，

遲早使合作社破產。要防止合作社破產，就不能以高於市價採購過剩產品，就必

須坐視生產過剩的會員虧本破產，結果是合作社的商業行為與中間商差異不大。 

    要譴責剝削很容易，要找出有效替代方案卻很難。 自認清高的人，可以永

遠站在外面譴責圈內人。 


